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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教育局设立中考网
上录取控制中心，并在市辖三区
各初中学校设置录取工作室。
录取工作开始后，考生按照预先
安排的场次和时段分批进入录
取工作室填报志愿。录取采用

“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
依据考生中考成绩由高到低进
行录取（成绩相同者依次比较语
文、数学、英语三科总成绩、体育
成绩及综合素质评价成绩）。被
录取考生现场领取录取通知书，
未被录取考生可继续参加后续
场次录取。对于未完成招生计
划的学校，将通过征集志愿方式
进行补录。

民办普通高中与公办普通高
中实行同步招生。在公办普通高
中“指标到校”录取阶段，民办普
通高中招生比例不超过计划数的
60%，考生须统一网上填报志愿，
由主管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录取。
剩余招生计划与公办普通高中同
步进入“择优录取”阶段。未完成
招生计划的民办高中同样采取征
集志愿方式补录。

各县（市）区义务教育招生方
案和片区划分办法将于6月30
日前通过官方渠道向社会公布。

片区划分本月底前公布 高中“指标到校”达70%

银川发布2025年中小学招生入学政策
记者李姝

6月13日，银川市教育局发布《关于深
化阳光招生专项行动做好2025年普通中
小学招生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正式公布2025年银川市普通中小学招生
入学政策。

《通知》要求，义务教育阶段要
切实保障学位供给。各县（市）区
教育行政部门对出现适龄儿童逐
年增加、学位供给紧张的情况，要
提前向社会发布预警提示，及早引
导家长预期。同时，要科学合理划
定片区，并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相对
稳定。如遇学校布局调整、学龄人
口变化较大等情况，应在科学评
估、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适当调
整片区范围和招生政策，并提前向
社会公布。支持有条件的县（市、
区）对县域交界处教育资源实行县
区共济。

进一步完善义务教育招生入学
服务平台，按照“材料非必要不提
供、信息非必要不采集”原则，提前
明确报名登记所需材料、报名时间
和办理方式，在招生入学时一次性
采集。严禁采集学生家长职务和收
入信息，不得利用各类APP、小程序
随意反复采集学生相关信息。

在录取机制上，各县（市）区教
育行政部门应按照义务教育免试
就近入学的总体要求，及时公布录
取的具体方式和规则。小学入学
一般采取登记入学，初中入学一般
采取登记或对口直升方式入学。
对于学生逐年增加的初中学校，应
结合生源变化实际，逐步将学籍纳
入招生条件。超过学校招生计划
的，按照已明确的规则落实；有空
余学位的，由属地教育行政部门统
筹安排，优先解决政策优抚类学生
和特殊群体子女入学。

继续落实“公民同招”政策。
对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民办
学校，实行电脑随机录取；未被录
取的学生根据区域内公办学校学
位情况统筹安排入学。对放弃民
办初中学校录取资格的学生，中考
不得享受“指标到校”政策。民办
义务教育学校应优先满足所在县
（区）学生入学需求，属地招生任务
完成后生源仍不足的，经属地教育
行政部门申请、市教育局审定同意
后，可跨县（市、区）招生，但不得面
向银川市以外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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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明确，自治区
属（含高校附属中学）、市
属各高中学校及各县
（市）区教育行政部门要
结合区域内普通高中生
源情况，通过现有校舍挖
潜、改扩建、阶段性适当
扩大高中校额和班额等
方式，扩大普通高中学位
供给。根据基础教育资
源布局优化方案，探索依
托公办中等职业学校，通
过转设为综合高中、普通
中学或与普通高中联合
举办普通高中班等方式，
增加学位供给。

要规范招生录取范
围。自治区属（含高校附
属中学）、市属、兴庆区属
普通高中（含民办）全部
在市辖三区范围内招生；
经自治区教育厅核准的
自主招生一类学校在市
辖三区范围内招生；自主
招生二类学校招生范围
保持不变；自主招生三类
学校招生范围为银川市
（含两县一市）。两县一
市辖区内的普通高中必
须优先满足所在辖区内
学生入学需求，属地招生
任务完成后生源仍不足
时，经属地教育行政部门
申请、市教育局审定同意
后可跨县（市、区）招生，
但不得设置条件或预留
计划申请统筹调剂，不得
面向银川市以外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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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指出，2025年秋季
招生将实行公办普通高中招生
指标分配政策，其中70%的招
生指标分配到区域内初中学校
（以下简称“指标到校”），其余
30%的统招计划实行择优录
取。今后将根据招生工作实
际，适时调整“指标到校”比例。

享受“指标到校”政策的考
生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具有
银川市三区户籍（户籍动迁认
定时间为中考报名前），且在享
受政策的初中学校有连续两年
学籍并实际就读。凡弄虚作假
者将被取消“指标到校”资格。
录取采取网上填报志愿方式，
每名考生限报一个志愿。市教
育局将根据考生中考成绩由高
到低进行录取（成绩相同者依
次比较语文、数学、英语三科总
成绩、体育成绩及综合素质评
价成绩）。

对银川市三区农村初中学
校的考生实行优惠政策：具有
三区农村初中毕业学校所在市
辖区乡（镇）、村户籍，且户籍、
学籍均满两年的考生，可按银
川市三区民办普通高中学校录
取最低控制线参加“指标到校”
录取。

录取工作严格执行“一次
录取”原则，已被“指标到校”
批次录取的考生不得参加后
续录取。被录取的考生须在
规定时间内到初中毕业学校
领取录取通知书。两县一市
可参照本方案执行“指标到
校”批次录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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